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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辦事細則

公發布／函頒日期：民國 81 年 11 月 13 日

第 一 章　總則

第 一 條

本細則依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

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 (以下簡稱本總隊) 處理業務，除法令另

有規定外，依本細則辦理。

第 二 章　職掌

第 三 條

本總隊設左列各組、室、中心：

一  警務組。

二  督訓組。

三  後勤組。

四  秘書室。

五  保防室。

六  人事室。

七  會計室。

八  醫務室。

九  勤務指揮中心。

第 四 條

警務組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勤務法令規章之擬訂、解釋及執行事項。

二  勤務區域區分、警力調配及駐地配置之事項。

三  機動保安警力編裝、規劃、管制、運用、訓練、檢測、演習及應變措

    施事項。

四  機動勤務及支援勤務之協調事項。

五  警備、警衛、警戒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六  戰時警務工作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七  交通業務及員工交通事故案件之處理事項。

八  員警違法案件之移送事項。

九  逃犯之協緝事項。

一○  檢警聯席會議之處理事項。



一一  軍、憲、警單位之協調、聯繫事項。

一二  保安、刑事、交通裝備器材之使用、管理訓練及養護事項。

一三  其他有關警務工作事項。

第 五 條

督訓組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員警專業教育及常年訓練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二  新進人員職前訓練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事項。

三  案例教育資料之蒐集、編纂及督導、實施事項。

四  接受委託代訓學員生教育訓練之規劃、執行事項。

五  輔導員警進修事項。

六  員警因公出國考察計畫之擬訂、遴選、審核、執行事項。

七  勤 (業) 務督導之規劃、執行、考核及通報事項。

八  內部管理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九  聯合 (安全) 警衛勤務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○  警戒、警備、重大演習及災害處理之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一  員警風紀工作、考核、評鑑、教育輔導之規劃、執行查處、督導、

      考核事項。

一二  監標、監驗之會辦事項。

一三  榮譽團結委員會、員警座談會及激勵員警士氣各項活動之規劃、執

      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四  模範警察、模範母親、模範青年、好人好事代表之甄選、表揚事項

      。

一五  為民服務及改善員警服務態度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六  員警申訴案件之查處事項。

一七  員工因公傷亡殘疾之慰問及急難濟助事項。

一八  退休人員及遺眷之慰問事項。

一九  其他有關督訓工作事項。

第 六 條

後勤組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財產 (含動產與不動產) 之登記、管理事項。

二  車輛之購置、管理、維修、調度等工作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

    項。

三  駕駛、技工之僱用、派調、管理、考核事項。

四  武器、彈藥配賦及保養檢查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五  服裝之籌製、配發、管理事項。

六  油料之籌補、分配及報銷作業事項。

七  裝備器材、通訊設備之購置、分配、管理、維修、教育訓練、督導事



    項。

八  財物之採購、保管、分發事項。

九  宿舍、倉庫之分配、管理、維修、保險事項。

一○  營繕工程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事項。

一一  主官移交業務之綜合事項。

一二  員工消費合作社之規劃、督導事項。

一三  其他有關後勤工作事項。

第 七 條

秘書室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年度施政計畫與業務計畫之擬訂、執行、督導、查核及工作報告事項

    。

二  業務督考及研究發展工作之推展事項。

三  法規之研究彙整及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事項。

四  總隊隊務會報之召開及紀錄之整理事項。

五  文書之分辦及會辦案件之協調處理事項。

六  公文檢核、檔案管理、文書收發、繕校處理與督導事項。

七  印信、文電處理與典守事項。

八  上級指示或交辦案件與其他重要業務之管制及督導事項。

九  服務通訊稿件之蒐集、編撰、校對及發行事項。

一○  政令宣導、政績報導及機要文件處理事項。

一一  業務通報之編發事項。

一二  公共關係業務之推展事項。

一三  電腦資訊業務之作業及推展事項。

一四  有關圖書館管理事項。

一五  綜合性業務資料及史料之蒐集、整理、運用事項。

一六  工友僱用、派遣、管理、考核及勞工保險、退職工友照護事項。

一七  事務用品之採購及集會、水電、辦公處所管理事項。

一八  現金、票據、有價證券之收支保管、公庫款項之存提與零用金之收

      支及保管登記、編造事項。

一九  員工薪餉印領清冊之編造與經費之發給及各級隊經費之匯兌事項。

二○  伙食委員會之管理事事項。

二一  其他有關秘書工作事項。

第 八 條

保防室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保防工作之策劃、督導及執行事項。

二  保防教育之規劃、督導及執行事項。

三  安全防護、保密措施之規劃、督導及執行處理事項。



四  員警 (工) 與學生忠誠工作查核、管理、運用之規劃、督導及執行事

    項。

五  防諜諮詢工作之策劃、督導、執行及資料之蒐集、處理事項。

六  反心戰工作之策劃、督導及執行事項。

七  社會情報資料蒐集之策劃、督導及考核事項。

八  其他有關保防工作事項。

第 九 條

人事室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組織編制及員警編組之規劃事項。

二  任免、遷調、分發、申請復用案件之簽辦事項。

三  銓審動態案件之查催及試用期滿成績考核案件核轉事項。

四  獎懲案件及警察獎章、服務獎章、功標之核辦事項。

五  差假、勤惰之管理與考績 (成) 案件之籌辦及核轉事項。

六  待遇、福利、互助共濟、各項補助、輔建貸款、配給、津貼、加給之

    核辦事項。

七  退休、資遣、保險、撫卹之審議核辦事項。

八  人事資料管理、登記、查復、統計、電腦輸入及建檔事項。

九  工作簡化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○  分層負責之規劃、執行、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一一  警察人事法令之執行及陳報事項。

一二  出國探親、觀光、考察等入出境案件核轉事項。

一三  員警後備軍人申請儘後 (逐次) 召集事項。

一四  人事各項證明之擬辦、核辦事項。

一五  經管公有財物人員保證之辦理事項。

一六  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。

第 十 條

會計室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預 (概) 算之籌編事項。

二  分配預算及修正分配預算事項。

三  預算科目流用、變更計畫、調整預算、追加 (減) 預算及動支預備金

    之申請事項。

四  預算之執行及收支憑證之審核事項。

五  記帳憑證之編製、會計帳簿之登記、結算與會計報告之編送及公告事

    項。

六  會計憑證、帳簿、報表之整理、保管及原始憑證送審事項。

七  暫付款、應付款、保管款、代收款等帳務之清理事項。

八  歲出應付款案件之申請保留及清理事項。



九  年度決算報告之編送及公告事項。

一○  會計制度之設計與修訂之擬議、財務上增進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支出

      之研究與建議事項。

一一  營繕工程及購置、定製、變賣財物之招標、比價、議價、訂約、驗

      收、驗交等案件之監辦事項。

一二  公款支付時限案件、財物管理及庫存現金之查核事項。

一三  內部審核事項。

一四  會計人員之人事管理事項。

一五  統計資料之調查、蒐集、管理、編製、統計分析事項。

一六  其他有關主計業務事項。

第 十一 條

醫務室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醫務行政之規劃、執行事項。

二  員工、學生及眷屬之醫療、保健、防疫事項。

三  醫療器材設備及藥品之購置、分配、保管事項。

四  員工與學生健康衛生教育及家庭計畫宣導事項。

五  餐廳、廚房之衛生清潔會同檢查事項。

六  其他有關醫務工作事項。

第 十二 條

勤務指揮中心之職掌如左：

一  治安情報、突發事件及上級或相關單位之聯繫、報告、通報、督考事

    項。

二  緊急命令之轉達事項。

三  警衛勤務及支援警力勤務之指揮、管制、調度、協調事項。

四  有關特殊治安狀況之預警提報事項。

五  其他有關勤務指揮中心事項。

第 三 章　權責

第 十三 條

總隊長綜理隊務，其權責如左：

一  本總隊工作計畫之決定、變更及考核事項。

二  本總隊預算之審核、流用、追加 (減) 及預備金之動支事項。

三  上級重要命令之執行事項。

四  向上級建議、請示、申復或報告事項。

五  指揮監督所屬各單位之工作事項。

六  臨時發生重大案件之緊急措施事項。

七  所屬人員之依法任免、遷調、獎懲事項。



八  主持或參加各種重要會議事項。

九  其他有關本總隊重要事務之決定或處理事項。

第 十四 條

副總隊長襄助總隊長處理隊務，其權責如左：

一  襄助總隊長處理公務事項。

二  重要報告之審核事項。

三  業務之監督及指導事項。

四  主持或參加各種會議事項。

五  計畫方案與重大決策之研議事項。

六  總隊長交辦事項。

第 十五 條

主任秘書承總隊長、副總隊長之命處理事務，其權責如左：

一  本總隊重大隊務之建議事項。

二  各單位業務之協調及督導事項。

三  各單位文稿之綜核及文書處理之督導事項。

四  業務研究發展及管制考核之策劃、督導事項。

五  機要文電處理事項。

六  總隊長、副總隊長交辦事項。

第 十六 條

組、室、中心主管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所屬人員執行職務之指揮、監督、考核事項。

二  主管業務之設計及督導、處理事項。

三  所屬人員考核、獎懲、遷調之擬議事項。

四  各級隊業務有關人員工作調整之建議事項。

五  差假時代理職務人員之指定事項。

六  各級隊執行有關本單位主管業務之指導或支援事項。

七  業務之研究發展事項。

八  例外公務或次要案件之決定或代行事項。

九  總隊長、副總隊長交辦事項。

第 十七 條

大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所屬員警工作之分配、監督及考核事項。

二  人事遷調、獎懲按授權規定之決定或擬議事項。

三  隊務之推行、改進事項。

四  臨時緊急事故之處理事項。

五  上級交辦事項。



第 十八 條

副大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襄助大隊長處理隊務事項。

二  大隊長差假時，其職務之代行事項。

三  長官交辦及其他授權處理事項。

第 十九 條

中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所屬員警工作之分配、監督及考核事項。

二  隊務之推行、改進、建議事項。

三  臨時緊急事故之處理事項。

四  長官交辦及其他授權處理事項。

第 二十 條

副中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襄助中隊長處理隊務事項。

二  中隊長差假時，其職務之代行事項。

三  長官交辦及其他授權處理事項。

第 二十一 條

分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所屬員警工作之分配、監督、考核及勤務執行事項。

二  所屬員警之管理及教育、訓練事項。

三  臨時緊急事故之處理事項。

四  長官交辦及其他授權處理事項。

第 二十二 條

小隊長之權責如左：

一  處理小隊公務事項。

二  指揮監督所屬員警服勤事項。

三  臨時緊急事故之處理事項。

四  長官交辦及其他授權處理事項。

第 二十三 條

秘書、督察、督察員、組員、警務員、總務員、保防管理員、技士、技佐

、醫師、藥師、護士、警務佐、辦事員、隊員、雇員，承長官之命處理應

辦事項。

第 四 章　會報及會議

第 二十四 條



本總隊隊務會報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由總隊長召集

，以副總隊長、主任秘書、秘書、各組室、中心及直屬單位主管為當然出

席人員，並得指定其他人員列席。各大、中隊得各別舉行隊務會報，由各

該大、中隊長召集所屬單位主管人員出席參加。

第 二十五 條

本總隊各業務單位，得視業務需要，召開檢討會，以提高工作效率。

第 五 章　附則

第 二十六 條

本總隊處理事務實施分層負責，逐級授權，其分層負責明細表另定之。

第 二十七 條

本總隊事務管理，依事務管理規則及有關手冊辦理之。

第 二十八 條

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